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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九十七年股東會議事錄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(星期三)上午十時整。

開會地點：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-中壢總公司

          桃園縣中壢市中壢工業區吉林北路5-2號(302)會議室

出 席：出席股東及委託代理人代表股數計31,977,044股，佔本公司已發行股

份總數44,000,000股之72.675%。

來 賓：論衡國際法律事務所－謝天仁律師、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－龔雙雄

會計師。

主 席：董事長韓顯壽 記錄：李美雲

開會程序：

一、主席致詞(略）

二、報告事項：

(一)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。(請參閱附件）

(二)監察人審查報告書。(請參閱附件）

(三)對大陸地區進行間接投資情形報告。(請參閱附件）

(四)修訂本公司「董事會議事規範」案。(請參閱附件）

三、承認事項：

案由一：承認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，敬請 承認

案。(董事會提)

說 明：一、本公司9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經董事會委託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

所龔雙雄、施錦川兩位會計師共同查核之決算財務報表已完

竣。另上述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、盈餘分配表並請監察人審

查竣事，並出具監察人審查報告書在案，提請 承認。

二、上述表冊及會計師查核報告書。(請參閱附件）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，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
案由二：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，敬請 承認案。(董事會提)

說 明：一、本案業經97年3月2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。

二、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稅後盈餘新台幣70,452,387元，除依法提列

法定公積新台幣7,045,238元外，擬提列百分之二員工紅利新台

幣1,268,143元及百分之五董監事酬勞新台幣3,170,357元，均

以現金發放。另無償配發股票股利2,200,000股，每股面額新台

幣10元，每仟股無償配50股，計新台幣22,000,000元，現金股

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，計新台幣44,000,000元。

三、本公司九十六年度財務報表業已辦理完竣，並經勤業眾信會計

師事務所查核完畢，爰擬具九十六年度盈餘分配表，如下表所

列。

高力熱處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96年度盈餘分配表

單位：新台幣元

註：優先自96年度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中提撥

董事長：韓顯壽 經理人：韓顯福 會計主管：王心五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，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
四、討論事項(一)

案由一：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，敬請 討論公決。(董事會提)

說 明：一、本案業經97年03月2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。

二、本公司目前實收資本額新台幣440,000,000元，擬辦理盈餘轉增

資新台幣22,000,000元，發行新股2,200,000股，每股新台幣10

元。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462,000,000元。

（一)資金來源：

1、擬自盈餘分派之股東紅利22,000,000元轉增資發行新

股。

（二)發行條件：

1、本次盈餘分派之股東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，依公司法二

四O條辦理，由原股東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其持

有股份股數，每仟股無償配發50股。

2、本次配股不足壹股之畸零股份，得由股東自行拼湊壹整

股，拼湊不足壹整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折付現金(計算至

元為止），其所剩餘股份由董事長洽請特定人按面額承

購。

3、以上發行之新股，每股面額均為新台幣壹拾元，其權利

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。

（三)配發新股基準日，俟經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

後，授權董事會訂定之。以上增資相關事宜，內容若經主

管機關修正，以其修正核准者為準，相關法令修正時，授

權董事會依法令全權處理。

（四)遇有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異動時(公司庫藏股買回、註

銷、轉讓員工、公司可轉換公司債轉換、公司合併或受讓

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、股票分割等)致使配股率變動時授權

董事長依配發新股基準日之實際發行股數調整配股率。

三、敬請討論公決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，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五、選舉事項

案由一：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，敬請 討論公決。(董事會提)

說 明：一、1.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即將到期屆滿，為配合股東常會召

開，擬全面改選董事7席、(包含獨立董事2席)及監察人3席

（含具獨立職能監察人1席）。

2.新選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自民國97年6月25日起至民國100年6

月24日止，任期三年。原任董事及監察人自新任董事及監察

人選舉產生之日起同時解任。

3.本公司獨立董事依章程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，其候選人名

單如下：(業經97年04月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審查在案)

二、敬請選舉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，無異議照案通過，逕行選舉。

選舉結果：

六、討論事項(二)

案由一：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，若競業情形發生於大陸地區者，並

依政府法規要求揭露相關資訊案，敬請 討論公決。(董事會提)

說 明：一、本案業經97年03月24日董事會決議通過在案。

二、依公司法第三十二條與第二百零九條規定，擬同意解除新任董

事及監察人競業禁止。

三、敬請討論公決。

決 議：高力科技(寧波)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位於大陸地區採權益法認列投資

收益之100%持股轉投資公司，為因應營運管理之需求，確有解除新

任董事對於該公司競業禁止之必要，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

後，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七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：無。

八、散會：上午十一時。




